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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2815号
罗剑芳：本院受理原告洪波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
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7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破5号

本院于2020年9月8日裁定受理杭州大方吉鸿商
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方吉鸿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依法指定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浙江子城律师事
务所、浙江中孜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管
理人履职期间，发现大方吉鸿公司“具有较大的重整价
值和现实的重整可能性”，遂代表大方吉鸿公司向本院
申请重整。2022.年4月14日，本院作出(2020)浙0106
破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2022年4月15日起对大方
吉鸿公司进行重整。

重整期间，大方吉鸿公司管理人向债权人会议提
交了《重整计划草案》，交由债权人分组进行书面表
决。现因各表决组均已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大方吉
鸿公司管理人向本院申请批准重整计划。本院认为，
大方吉鸿公司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
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
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批准大方吉鸿公司重整计划，
并终止重整程序。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27号

柒伽装饰设计工程(杭州)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
州来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柒伽装饰设计工程(杭州)
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
初127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893号

马治安: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草驴生鲜配送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2)浙0108民初893号，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
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转
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原告杭州草驴生
鲜配送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双方买
卖合同关系;2.判令被告返还货款199575元;逾期履
行利息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暂计至起诉之日2021
年11月29日，共2715.59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6月28日上午9时
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061号

杭州海月集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许夏波:本院受理
原告朱睿诉被告杭州海月集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许夏
波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
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6月27日上
午9:0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895号

徐天龙:本院受理原告何平诉被告徐天龙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
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7月18日上午10时在
本院浦沿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882号

田杭建:本院受理原告蔚平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2022)浙0108民初882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
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
简易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转普通程序
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原告蔚平平向本院提出诉讼
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土方票款98000元，并
支付该款自2021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由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计算并公
布的基础性的贷款参考利率(LPR)的利息损失，暂算
止2022年1月12日利息损失为4452.47元;2.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6月28日
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1554号

梁菊明（浙江省温岭市箬横镇西江村345号）、项
雪莲（浙江省临海市古城街道西门街221号）：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鹏邦汽车有限公司起诉被告梁菊明、项雪
莲追偿权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代偿
款227558.47元，从垫付之日起按年利率15.4%暂算
至2022年01月24日的利息8929.12元，并按年利
15.4%计算自2022年01月25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的
利息；二、判令原告对被告梁菊明抵押的浙JY6D16梅
赛德斯-奔驰牌轿车(发动机号：11196526、车架号：
LE40G4GB5JL281510)折价或拍卖、变卖款项在本案
所欠款项本息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判令被告梁
菊明支付原告保全担保费573元；四、判令被告项雪莲
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本案诉讼费由两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7月4日上午9时在本院审判
大楼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1民再44号
葛添桦（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紫铜村铜钿沙）：

本院受理原审原告滕毅与原审被告葛添桦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111民再4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
下：一、撤销本院(2016)浙0111民初4511号民事判
决；二、驳回原审原告滕毅的起诉。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裁定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1民再48号

孙晓薇（杭州市富阳区灵桥镇山基村）：本院受理
原审原告方锡英与原审被告孙晓薇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111民再4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一、撤
销本院(2017)浙0111民初10424号民事判决；二、
驳回原审原告方锡英的起诉。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裁定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1民再49号

董宇军（杭州市富阳区新桐乡董赵村）：本院受理
原审原告方锡英与原审被告董宇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111民再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一、撤
销本院(2016)浙0111民初6535号民事判决；二、驳
回原审原告方锡英的起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裁定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1481号

陈力:本院受理原告林天斌诉被告陈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因采用法律规
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借款本金30万元及截止至实际还款日的利息(自2021
年6月14日起按照年利率8%，暂计至起诉日2022年1
月21日，扣除已付9500元后，本息和总计为305300
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8000元;3.判令被告承
担本案的诉讼费用。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
证期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18日上
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2722号

胡绍春（公民身份号码330824195705165934）、
程根兴（公民身份号码330824194409115911）：本
院受理原告丰贞与被告桐庐华博混凝土有限公司、第
三人胡绍春、程根兴、盛选超、马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等
材料。原告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21）浙0122民
初272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请求驳回
被上诉人提出的追加上诉人为被执行人的诉讼请求；
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579号

建德程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谢建
红与被告建德程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
（2022）浙0182民初5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建德程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支付原告谢建红工程款53820元，并支付自
2022年1月25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尚欠工程款为基
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2022年1月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
费1146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706元，由被告建德
程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586号

建德程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建德
市更楼街道腾瑞新型材料经营部与被告建德程建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公告向你送达（2022）浙0182民初586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建德程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建德市更楼街道腾
瑞新型材料经营部货款32080元，并支付自2022年
1月25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尚欠货款为基数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2022年1月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602
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162元，由被告建德程建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411号

李文：本院受理原告汪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205民初411号民事判决书和结算通知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735号

李佰贵、宁波杰亨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
海显都商务咨询服务中心与被告李佰贵、宁波杰亨
实业有限公司票据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5民
初735号民事判决书及（2022）浙0205民初735号
民事裁定书、（2022）浙0205民诉前调754号民事
裁定书、保全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3413号

金惠红(公民身份号码3326251968****0018)：
本院受理原告慎木生诉被告金惠红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1、判令被
告归还借款5000元；2、自借款之日起至归还之日止，
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并
定于2022年7月12日下午14：30在宁波市海曙区民
丰街75号西郊人民法庭小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355号

孙永红（公民身份号码3421281965****1119）：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影与被告孙永红非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22）浙0203民初3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836号

董大劝(公民身份号码3303811986****531X)：
本院受理原告熊孟磊诉被告董大劝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3民初18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董大劝归还原告熊孟磊借款336100元，并支付自
2020年7月8日起以本金3361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
率15%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日止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
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
6342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董大劝负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3632号

杨海军（公民身份号码：3209211970****
2417）：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汇银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诉被告杨威、杨海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
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一偿还
原告借款16201.26元，支付自2018年05月05日起至
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借款16201.26元为基数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计算的利息(暂计至2022年03月11日计
18512.00元)；二、判令被告一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原告对
被告一名下的苏JFJ060北京牌小型轿车在抵押担保范
围内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三、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四、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
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
年6月29日09：0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3641号

宁波市海曙区纳思教育培训有限公司、浙江纳思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桂锋、毛其力、洪
晓鸣、阮光磊、曹芳、欧阳华贞、胡雪莲、肖云与被告宁
波市海曙区纳思教育培训有限公司、浙江纳思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3641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3677号

宁波市海曙区纳思教育培训有限公司、浙江纳思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尹振亚（公民身份号码：
4109011975****4012）：本院受理原告周麒等35人
与被告宁波市海曙区纳思教育培训有限公司、尹振亚、
浙江纳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
1367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3632号

宁波市海曙区纳思教育培训有限公司、浙江纳思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尹振亚（公民身份号码：
4109011975****4012）：本院受理原告孟云等187
人与被告宁波市海曙区纳思教育培训有限公司、尹振
亚、浙江纳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
民初1363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93号

陈恒宝：原告郁富忠与被告陈恒宝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118号

石青青：原告成都蓉诚奥克斯商业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独任审理告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27日下午14时
3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09号

郑猛凯：本院受理原告刘传洪与被告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12民初4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498号

翁利军：本院受理原告陈超英与被告翁利军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转普裁定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次日起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6月28日8时
45分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86号

温州市京盾进出口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304MA****AL72）：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艾维
普思科技有限公司与被温州市京盾进出口有限公司侵
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
他送达方式，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
586号民事判决书，另有（2022）浙0206民初586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温州市京盾进出口有
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赔偿
原告深圳市艾维普思科技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相关
合理费用65000元；二、驳回原告深圳市艾维普思科
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
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
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
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原告
深圳市艾维普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3057元，被告温
州市京盾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4243元。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35号

蒋玉兰（公民身份号码：4211271978****
3245）：本院受理原告陈玲玲与被告蒋玉兰非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送达，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蒋玉兰
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玲玲因本起
事故造成的医疗费损失4629.3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
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
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
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675元，由被告蒋玉兰负担,限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三日内自动缴纳，逾期不交纳，本院将移送强
制执行。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道
路交通合议庭（地址：浙江省宁波北仑长江南路277号
9号门3楼第一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48号

吴林忠（公民身份号码：5303261991****
2334）：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北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吴林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206民初4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吴林忠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
还原告宁波北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00000元，并支付利息、复利2643.84元（暂计算至
2021年11月2日，之后利息、罚息、复利以100000元为
基数按合同约定的方法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本
案受理费2353元，由被告吴林忠负担，保全费1035元，
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吴林忠负担（保全费、公告费原告
已支付,在被告履行义务时支付给原告）。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4236号

廖红永：原告李磊与被告廖红永民间借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送达（2021）浙0211民初4236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廖红永返还原告李磊
借款29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
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25元，由被告廖红永负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4026号

王卫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王卫华追偿权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1民
初402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王卫华偿还原
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代偿款48604.58
元，并支付自2021年2月26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照
月利率1%计算的违约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案件受理费1015元，由被告王卫华负担，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公告费650元，由被
告王卫华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164号

牟金葵：原告蒋浙源与被告牟金葵民间借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送达（2021）浙0211民初3164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牟金葵返还原告蒋浙
源借款6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
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50元，由被告牟金葵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牟金葵负担，此
款由原告蒋浙源预付，被告牟金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直接支付原告蒋浙源。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21号

张叶凤：本院受理原告曾文英与被告张叶凤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221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张叶凤返还原告曾文英借款本
金10000元，并支付自2021年10月30日起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损失，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
被告张叶凤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
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张叶凤负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曾文英。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15号

蔡子华：本院受理原告王洁云与被告蔡子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215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蔡子华返还原告王洁云借款本金
5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1175元，由被告蔡子华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缴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蔡子华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洁云。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650号

李娇娇：本院受理原告任俊伟与被告李娇娇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因
原告任俊伟于2022年5月6日向本院申请撤回对你的
起诉，本院予以准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